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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惠水星城建设有限公司签订 

惠水县涟江河河道治理项目（北段）及 

涟江文化体育公园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17年 9月 7日，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东华科技”）与惠水星城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城公司”）在

贵州省惠水县签订的《惠水县涟江河河道治理项目（北段）及涟江文化

体育公园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

章后正式生效。本合同标的系本公司提供上述合同项目的工程总承包服

务，建设工期预计约为 730 天，合同金额为 77742.65 万元人民币（暂

估，以惠水县财政局或政府方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审核确认的施工图预算

为准）。 

本公司与星城公司签订上述工程总承包合同系正常的主营业务行

为，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合同对方的情况介绍 

星城公司成立于 2017 年，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为刘江先生，注册资本为 20000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22731MA6E53N96Q，住所地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濛

江街道首创村二组，经营范围为工程管理、建筑工程施工、河道工程施

工、管道施工及维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生态环境调查和监测、生态

修复、公园运营维护、绿地养护等。 

星城公司系由本公司与星景生态环保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惠

水城投集团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详见发布于 2017 年 8 月 1 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投资参股惠水星城建设有限公司的公告》（东华

科技 2017-040 号）。星城公司作为上述合同项目的项目公司，具备了

对本合同的履约能力。 

本公司系星城公司的参股股东，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与星城公司

签订同类业务。 

三、合同的主要条款 

1、合同生效：本合同由双方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

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2、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地：本公司以工程总承包方式，承建惠水

县涟江河河道治理项目（北段）（除河道清淤等市政水利工程以外其余

工程项目）、惠水县涟江河河道治理项目（北段）（河道清淤等市政水

利工程）、涟江文化体育公园建设工程。本公司负责本合同项目的工程

总承包，将工程施工部分分包给星城公司的社会资本股东方，即星景生

态环保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项

目建设地在贵州省惠水县。 

3、合同价款及支付：本合同价格形式为固定综合单价合同，计

77742.65万元人民币（暂估，以惠水县财政局或政府方认可的第三方机

构审核确认的施工图预算为准）；由星城公司根据本合同约定的预付款、

工程进度款等应付款类别和付款时间安排进行支付，其中：预付款为本

合同暂估总价的 20%；工程进度款分为按月工程进度、按付款计划表等

申请与付款。 

4、建设工期：为 730 天，约 24 个月。 

5、双方责任：星城公司应负责办理本合同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备

案手续，取得项目用地的使用权，使项目具备法律规定的及合同约定的

开工条件；履行本合同中约定的合同价格调整、付款、竣工结算等义务。

本公司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标准、规范、工程的功能、规模、考核目标

和竣工日期等，完成设计、采购、施工、竣工试验和指导竣工后试验等

工作，并按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规范，确保设计、采购、加工制造、



施工、竣工试验等工作的质量。本合同还约定了违约、索赔和裁决、不

可抗力等事项。 

四、合同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合同价格为 77742.65 万元人民币，履行期限预计约为 24 个月,

年均合同额约占本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23.24%。本合同的

顺利履行，对本公司 2017-2019 年度的营业收入及业绩将产生影响。 

2、本合同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将进一步提升本公司在河道治理、园林景观

等方面的工程业绩，有利于本公司环境市政等工程业务的做强做优。 

本合同的签署对本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合同履行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公司拥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具有大中型工程总承包项目的

建设经验以及河道治理、园林景观等环境市政项目的建设业绩，具备了

对本合同的履行能力。本合同可能存在项目融资以及不可抗力等风险。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与星城公司签订的《惠水县涟江河河道治理项目（北段）及

涟江文化体育公园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九月七日 




